
高億人力資源管理有限公司 KAOYI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CO., LTD. 

TEL:  07-3846888 /  FAX:  07 -3861881  /  高雄市三民區和順街 93 號 4 樓之 1 

第 101A07 期 / 日期：101.05.17 / 服務專員：黃雅惠 

 

外籍家庭看護工行蹤不明申請遞補等待期之規定 

仍須凝聚社會共識、審慎評估 

    針對外界反映外籍家庭看護工於雇主處所發生行蹤不明，需等待 6 個月始得申請遞補規定不

合理應予檢討。勞委會表示，基於人道考量，依現行規定外籍家庭看護工發生行蹤不明申請遞補

已適度放寬，若需取消 6 個月等待期，屬外籍勞工重大政策調整，仍須凝聚社會共識審慎評估。 

  依據就業服務法第 58 條規定，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之雇主於看護工發生行蹤不明時，需符

合一定期間及條件始得申請遞補，其目的係鑑於如雇主於外籍家庭看護工發生行蹤不明時，得立

即申請遞補，將導致在臺外籍勞工人數大量快速增加，並有變相鼓勵或放任外籍勞工行蹤不明等

道德風險，而產生影響國人就業權益、防疫安全及社會安定等負面效應；另考量移民、警政單位

於外籍勞工發生行蹤不明 6 個月內查獲比率較高，故維持一定等待期，有助於在臺外籍勞工人數

之控制，因此有其必要。至於產業類外籍勞工及家庭幫傭發生行蹤不明，未經查獲遣送出國者，

雇主依現行規定均不可遞補。  

  勞委會表示，隨著人口老化趨勢及社會經濟發展家庭結構改變，老人照顧問題成為家庭照顧

負擔與壓力，政府為因應人口老化、長照需求增加，已實施「長期照顧 10 年計畫」，並建置國

內照護體系及規劃推動長期照護保險制度，且內政部及衛生署已依該計畫提供居家服務、喘息服

務等各項措施，並依失能程度提供補助。故雇主於等待遞補外籍家庭看護工 6 個月期間之照顧需

求，應回歸外籍勞工補充性之原則，可透過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等管道，

推介適當之國內照顧服務資源，安排照顧及申請相關補助。  

  現階段國內長期照顧資源不足之情形，勞委會基於人道考量及外籍勞工補充性原則下，採適

度開放引進外籍看護工，以協助解決國內重症患者之基本照顧需求，然因外籍看護工並非長期可

穩定依賴的勞動力，故不應取代本國照顧服務產業及其人力。爰針對外界要求放寬外籍家庭看護

工行蹤不明申請遞補等待期及轉換雇主之規定，勞委會將在不妨礙雇主用人需求，同時保障外籍

勞工就業權益，且不增加外籍勞工在臺人數等原則下，並兼顧社會照顧需求及國內長期照護體系

發展下，適時透過社會對話機制，審慎評估檢討外籍看護工整體政策。 

【資料來源：勞委會】 


